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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建議轉讓可換股債券的最新資料

謹此提述比速科技集團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及二零
二零年一月十日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關於建議轉讓事項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晚上，本公司接獲巧能就知會本公司發出
的通知，指巧能已與LEGH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訂立買賣協議，據此，巧能同意
出售及LEGH同意購買可換股債券（經建議修訂所修訂）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發佈公告，以向投資者提供有關轉讓事項的最新資料。

承董事會命 

比速科技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劉文剛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劉文剛先生及邢濱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林華先生；獨立非
執行董事為梁子榮先生、張國智先生及葉美順先生。


